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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辭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

董事連任

監事連任

及

變更董事會委員會組成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辭任

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統 稱 為「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宣佈，李奇先生及林勇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近六年，將於2025年11月28日
起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i）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的《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管理辦法》的

相關規定，獨立董事在同一家上市公司的連續任期不得超過六年，及（ii）公司章程第131條規定，獨立

董事的連續任期不得超過六年。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i）自2025年11月28日起，李奇先生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後，將不再擔任董

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主席、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委員和董事會

戰略委員會（「戰略委員會」）委員； 及（ii）自2025年11月28日起，林勇先生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

務後，將不再擔任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委員。

李奇先生及林勇先生均已確認，與董事會並無任何分歧，亦無需提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或本公司股東（「股東」）注意其卸任的有關事宜。

董事會衷心感謝李奇先生和林勇先生在任職期間為公司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

董事會宣佈，於2025年11月13日，董事會决定提名佘丁順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其被任命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之日起，佘丁順先生還將被任命為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提名委員會委員。

董事會在評估候選人時，已充分考慮了提名委員會的意見。提名委員會從客觀標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

年齡、教育背景、專業經驗和技能，考慮了公司的提名程序和董事會多元化政策，建議董事會根據公司

章程第100條的規定，將該候選人提交至2025年11月28日舉行的公司臨時股東會審議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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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臨時股東會通過了上述董事任命後，佘丁順先生將成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三年，自臨時股東

會結束之日起生效。

候選人的簡歷：

佘丁順先生，39歲，自2020年9月至今擔任中國地質大學（北京）（「CUGB」）工程技術學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導師及該校鄭州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佘丁順先生先後主持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並在全球知

名學術期刊上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佘丁順先生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擔任聯合

培養博士生和訪問學者，專注於先進製造技術。2018年6月至2020年9月，成為CUBG工程技術學院師資

博士後和講師。

佘丁順先生於2011年7月取得太原工業學院學士學位，於2018年1月取得CUBG工程技術學院博士學位。

佘丁順先生現兼任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全國信息分類與編碼標準化技術委員會（SAC/TC353）委

員；河南省珠寶玉石協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

佘丁順先生現兼任河南省培育鑽石交易中心（籌）負責人；未來培育鑽石（河南）有限公司總經理；中

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全國信息分類與編碼標準化技術委員會（SAC/TC353）委員；河南省珠寶玉石

協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

如果當選，佘丁順先生將與公司簽訂委任函，任期三年，自臨時股東會結束之日起生效。根據委任書，

佘丁順先生在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期間，每年可獲得人民幣10萬元作為報酬。對於依據本公司內部財務

管理制度認可的，包括參加本公司會議等事項由佘丁順先生支出的各種合理必要開支（如差旅費等），

在中國有關法律及政策的許可範圍內本公司將予以報銷。佘丁順先生的薪酬是根據其在公司承擔的職責

以及規模相近、業務類似的公司的現行市場薪酬水平確定的。

佘丁順先生已確認(i)符合上市規則第3.13(1)至(8)條所載各項有關獨立性標準；(ii)過往或目前並無於本

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業務中擁有財務或其他權益，亦未與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存在上市規則所指的

任何聯繫；及（iii）於獲提名時概無其他可能會影響其獨立性的因素。

除上述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佘丁順先生已確認（i）在過去三年內未擔任任何於香港或海外任

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其他公眾公司的董事職務；（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

或控股股東沒有任何關係；（iii）未擔任本公司任何其他職務；及（iv）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分

的定義，其在本公司股份中未持有任何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其他與佘丁順先生獲委任為董事有關而須提請股東注意的事宜，

亦無任何資料鬚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予以披露。

董事連任

第三屆董事會董事的任期將於2025年11月29日屆滿。根據公司章程第100條的規定，董事由股東會選舉

或更換，任期屆滿前可由股東會罷免。董事的任期為三年。董事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 關於第四屆

董事會董事候選人如下：

（i）重選李永忠先生為執行董事；

（ii）重選胡少華先生為執行董事；

（iii）重選李陽金先生為執行董事；

（iv）重選黃良地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v）重選郭曉紅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vi）重選黃善榕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統稱為「董事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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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董事選舉須經股東會審議及批准。連任董事的任期經臨時股東會審

議通過後生效。第三屆董事會董事任期屆滿至第四屆董事就任之前，原所有董事繼續履行董事職責。

第四屆董事會董事任期為三年，自臨時股東會審議通過後生效。截至本公告日期，第四屆董事會每位獨

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均已確認（i）就上市規則第3.13(1)至(8)條所述各項因素而言，其具備獨立性；（ii）
其過往及現時均未於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業務中擁有任何財務或其他權益，亦未與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

士存在上市規則所指的任何聯繫；及（iii）並無其他因素可能影響其獲委任時的獨立性。提名委員會已

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獨立性標準進行評估，並審閱郭曉紅女士及黃善榕先生各自提交的獨立性確

認書，確認郭曉紅女士及黃善榕先生均符合獨立性要求。

擬連任董事候選人的簡歷詳情如下所示：

李永忠先生

李永忠先生，55歲，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李永忠先生於2016年1月加入公

司擔任主席，於2024年11月14日調任為執行董事。李永忠先生主要負責制定整體發展策略、全面監察本

集團運作、領導董事會及管理整體研發工作。李永忠先生亦為戰略委員會主席。

李永忠先生於珠寶及鐘錶業擁有逾20年經驗。2003年10月至2020年6月，李永忠先生擔任莆田市荔城區

中碩玉石商行（前稱莆田市荔城區北高中港首飾設備器材行）經營者，主要負責整體業務管理。2010年
4月至2020年5月，李永忠先生擔任莆田市民煊金剛石工具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2012年5月至

2020年5月，李永忠先生擔任深圳市湄洲灣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2014年12月至

2019年12月，李永忠先生擔任莆田市金映金剛石工具有限公司執行董事。2012年12月至2022年6月，李

永忠先生擔任深圳市莆商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前稱深圳市莆商擔保有限公司）董事，並自2022年6月起

調任為監事。

李永忠先生自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就讀於中國北高中學（現稱莆田第十六中學）。

李永忠先生為胡少華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公司控股股東之一）的岳父，以及李碩先生（副

總經理，公司控股股東之一）的父親。

截至本公告日期，李永忠先生持有本公司29,700,833股股份。

胡少華先生

胡少華（曾用名：胡少鋒）先生，40歲，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自公司於2013年
7月成立以來胡少華先生一直擔任我們的董事兼總經理。於2024年11月14日調任為執行董事。胡少華先

生主要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監察本集團的日常營運及管理，以及領導黃金錶殼手錶及黃金錶圈

手錶的研發工作。胡少華先生亦為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的委員。

胡少華先生於手錶及飾品業擁有逾15年經驗。在創辦本公司之前，於2007年3月至2008年12月，胡少華

先生於莆田市新思維廣告有限公司擔任客戶服務經理。2008年12月至2013年7月，胡少華先生擔任深圳

市西普金剛石工具有限公司（前稱深圳市西普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的部門經理。

胡少華先生於2007年7月取得位於中國的福建工程學院（現稱福建理工大學）廣告學學士學位。胡少華

先生於2024年8月獲澳門大學頒授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胡少華先生於2023年8月獲中國黃金

協會認可為黃金投資高級分析師。

胡少華先生是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李永忠先生的女婿，也是公司副總經理、控股股東之一李碩先生的

姐夫。

截至本公告日期，胡少華先生持有本公司29,700,833股股份。



4

李陽金先生

李陽金先生，47歲，為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秘書、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及聯席公司秘書。李陽金先

生於2015年10月加入本集團擔任副總經理，並於2018年8月獲委任為我們的財務總監。於2016年1月至

2019年12月及自2020年12月起，李陽金先生擔任我們的董事會秘書。李陽金先生於2016年1月獲委任為

董事，並於2024年11月14日調任為執行董事。彼於2024年11月29日亦獲委任為聯席公司秘書。李陽金先

生主要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以及監察本集團的日常營運與財務管理及董事會辦公室的事務。李陽

金先生亦為海南西普尼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李陽金先生擁有逾18年的財務管理經驗。加入本公司前，於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李陽金先生曾於

深圳市唐商源稅務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擔任部門經理。2006年10月至2015年9月，李陽金先生擔任深

圳市日圖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主要負責財務管理及一般公司治理。

李陽金先生於2001年7月取得中國煤炭經濟學院（現稱山東工商學院）管理學學士學位，並於2018年11
月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碩士學位。李陽金先生於2003年9月取得中國人事部頒發的中級會計師證書。

彼於2004年6月獲國家稅務總局認可為註冊稅務師。李陽金先生於2022年12月獲中國黃金協會認可為高

級黃金投資分析師。

截至本公告日期，李陽金先生持有本公司3,250,500股股份。

黃良地先生

黃良地先生，49歲，於2023年7月獲委任為我們的董事，並於2024年11月14日調任為非執行董事。黃良

地先生主要負責監察董事會事務，並就本集團的業務營運提供策略性建議與指導。黃良地先生亦為提名

委員會及戰略委員會各會的委員。

黃良地先生於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在一家莆田市的事業單位莆田市信息中心任職。於2005年7月至

2006年5月，擔任莆田市政府信息工程評審中心（現稱莆田市城市一卡通運營服務中心）網絡部技術員，

該中心為位於莆田市事業單位。於2006年6月至2018年4月，黃良地先生先後擔任莆田市鐵路建設開發有

限公司（現稱莆田市交通能源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職員、經營部經理。自2018年5月起，黃良地先生先

後擔任莆田市金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長。自2018年4月起，黃良地先生加入金銀谷投資擔任

副總經理，現任金銀谷投資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自2025年11月起，擔任莆田市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

黃良地先生於2005年7月畢業於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現稱國家開放大學）法律專業。黃良地先生亦於

2015年1月取得莆田學院土木工程學士學位。黃良地先生於2022年8月獲中國海峽人才市場職稱改革領導

小組認定為工程建設管理中級工程師。

郭曉紅女士

郭曉紅（曾用名：郭嵐紅）女士，54歲，於2023年7月獲委任為我們的獨立董事，並於2024年11月14日
調任為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彼負責就對本集團而言屬重要的事宜及於其他需要的情況下，監督董事

會並向董事會提供獨立判斷及意見。郭曉紅女士亦為審計委員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委員。

郭曉紅女士自1992年7月起擔任福建金融管理幹部學院（現稱福建江夏學院）會計系教師，並於2014年
12月晉升為教授。彼曾擔任會計學院副院長。自2022年12月起，郭曉紅女士擔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生產特種及民用光學鏡頭以及光電系統，一間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證券代碼：

688010））的獨立董事。自2023年11月起，郭曉紅女士亦擔任福建海峽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

事污水處理業務，一間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證券代碼：603817））的獨立董事。自2025年10月
起，郭曉紅女士擔任亦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精密光學元組件、光纖器件、光測試儀器研發、生

產和銷售，一間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證券代碼：688195））的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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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曉紅女士於1992年7月取得中國湖南財經學院稅收學士學位。彼亦於2003年6月獲中國福州大學會計學

碩士學位。郭曉紅女士自2000年起轉為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非執業會員。彼於1997年2月獲財政部認可

為註冊資產評估師。彼亦於1998年11月獲中國建設部認可為註冊房地產估價師。郭曉紅女士於2022年11
月獲深圳證券交易所頒發獨立董事資格證書。

黃善榕先生

黃善榕先生，70歲，於2025年9月30日獲委任為我們的常居於香港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善榕先生負責就

對本集團而言屬重要的事宜及於其他需要的情況下，監督董事會並向董事會提供獨立判斷及意見。

黃善榕先生於企業融資、會計、審核、公司管理及項目咨詢方面擁有逾30年經驗。黃善榕先生自2008年
12月至2025年9月30日擔任霸王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證券代碼：

1338）的首席財務官、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黃善榕先生於2004年1月至2008年4月為華鼎集團控股有限

公司（一家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證券代碼：3398）的財務經理兼執行董事。黃善榕先生於1988年至

1992年及1994年至2003年分別擔任Mark Wong & Associates (Industrial Consultants) Limited的總會計師及

財務經理。彼於1992年至1994年亦在一家執業會計師事務所任職。

黃善榕先生於1996年6月在香港成功完成麥格理大學國際文學碩士（人力資源管理）課程規定的學術課

程並符合授予學位的要求後，獲得該大學人力資源管理文學碩士學位。彼於1999年進一步取得香港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黃善榕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如果當選，李永忠先生、胡少華先生和李陽金先生將分別與公司簽訂執行董事服務合同，黃良地先生、

郭曉紅女士和黃善榕先生將分別與公司簽訂委任函，任期三年，自臨時股東會結束之日起生效。根據李

永忠先生、胡少華先生、李陽金先生簽訂的執行董事服務合同及黃良地先生簽訂的委任函，公司無須向

其支付和董事有關的報酬。對於依據本公司內部財務管理制度認可的，李永忠先生、胡少華先生和李陽

金先生在提供執行董事服務合同約定服務或執行與公司經營相關而產生的費用（如差路費等），在中國

有關法律及政策的許可範圍內本公司將予以報銷。郭曉紅女士和黃善榕先生在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期間，

每年可獲得人民幣10萬元作為報酬。其薪酬是根據其在公司承擔的職責以及規模相近、業務類似的公司

的現行市場薪酬水平確定的。黃良地先生、郭曉紅女士和黃善榕先生對於依據本公司內部財務管理制度

認可的，包括參加本公司會議等事項由本人支出的各種合理必要開支（如差旅費等），在中國有關法律

及政策的許可範圍內本公司將予以報銷。

除上述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第四屆董事會的各董事候選人（i）過去三年內未曾於本集團擔任

任何其他職位，亦未曾於任何其他香港或海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ii）不擁有《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分所指的本公司股份權益；（iii）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層人員、主

要股東及控股股東概無關係；（iv）確認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178條所指明之任何情況；

及（v）確認未曾被中國證監會或其他相關機構處以罰款或被證券交易所予以紀律處分。除本通函所披

露者外，概無其他鬚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披露之資料，亦無其他事項須提請股

東注意。

監事連任

公司第三屆監事（「監事」）會（「監事会」）監事的任期將於2025年11月29日屆滿。根據公司章程

154的規定，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公司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監事總數的三分之一。

公司擬重選姚向萍女士、鄒建平先生為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非職工代表監事的選舉須經股東會審議和批准。公司擬在臨時股東會上就非職工代表監事的議案進

行審議。第三屆監事會監事任期屆滿至第四屆監事就任之前，原所有監事繼續履行監事職責。第四屆監

事會監事的任期為三年，自臨時股東會結束之日起生效。

擬連任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的簡歷詳情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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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向萍女士

姚向萍女士，39歲，於2023年7月獲委任為我們的監事兼監事會主席。

姚向萍女士擁有超過15年的財務管理經驗。2008年2月至2012年1月，姚向萍女士擔任三棵樹塗料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從事塗料生產，一間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證券代碼：603737）會計；2012年10
月至2016年10月，姚向萍女士擔任華昌珠寶有限公司會計；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姚向萍女士擔任

莆田市湄洲島漁港建設有限公司會計；2017年8月至2020年3月，姚向萍女士擔任我們的股東之一金銀谷

投資的財務部負責人；2018年1月至2023年2月，姚向萍女士擔任莆田市金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負責

人，隨後於2023年2月晉升為董事兼副總經理。自2020年3月以來，姚向萍女士擔任金銀谷投資的副總經

理。

姚向萍女士於2008年7月取得莆田學院財務管理學士學位。姚向萍女士於2016年2月取得由莆田市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局頒發的中級會計師資格證書。

鄒建平先生

鄒建平先生，44歲，自2016年1月至2019年11月擔任監事會主席，並於2019年12月卸任監事會主席，但

仍擔任監事。

鄒建平先生自2015年6月加入本公司擔任品質經理，負責品質控制。自2017年9月起，彼已升為行政經理，

負責一般行政管理。於加入本集團前，鄒建平先生自2008年9月至2010年9月受僱為聯欣豐光電（深圳）

有限公司生產科長，主要負責生產管理及品質管理。

鄒建平先生於2021年1月通過遠程學習畢業於中國山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專業。

如果當選，姚向萍女士和鄒建平先生將與公司簽訂監事服務合同，期限為三年，自臨時股東會結束之日

起生效。根據監事服務合同的约定，公司無須向姚向萍女士和鄒建平先生支付和監事有關的報酬。對於

依據本公司內部財務管理制度認可的，姚向萍女士和鄒建平先生在提供執行董事服務合同約定服務或執

行與公司經營相關而產生的費用（如差路費等），在中國有關法律及政策的許可範圍內本公司將予以報

銷。

除上述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分別確認（i）在過去三年內

未在本集團內擔任任何其他職務，也未在香港或海外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ii）概無擁有

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 定的本公司股份權益；（iii）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人員、主要股東或者控股股東沒有關係；（iv）確認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條規定的情形；（v）確認

未受到中國證監會或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或證券交易所的紀律處分。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有

關彼等委任的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的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亦無其他事宜須提請

本公司股東注意。

變更董事會委員會組成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

（i）倘若臨時股東會上選舉黃善榕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善榕先生將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

席及審計委員會委員，於2025年11月28日起生效。

（ii）倘若臨時股東會上選舉黄良地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黄良地先生將獲委任為審計委員會委員，

於2025年11月28日起生效；

（iii）倘若臨時股東會上選舉郭曉紅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曉紅女士將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

委員，於2025年11月28日起生效；

（iv）倘若臨時股東會上選舉李陽金先生為執行董事，李陽金先生將獲委任為戰略委員會委員，

於2025年11月28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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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任命完成之後。

（i）審計委員會將由三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曉紅女士（主席）、黃善

榕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黃良地先生；

（ii）薪酬委員會將由三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佘丁順先生（主席）、郭曉

紅女士以及一名執行董事胡少華先生；

（iii）提名委員會將由三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善榕先生（主席）、佘丁

順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黃良地先生；

（iv）戰略委員會將由三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李永忠先生（主席）、李陽金先生

及一名非執行董事黃良地。

綜述

本公司將舉行臨時股東會，以便股東在合適的情况下審議及批准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董事和監事連

任。本公司將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其中包含董事和監事的連任的詳細資訊及臨時股東會的通告。

承董事會命

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李永忠

中國，深圳，2025年11月13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李永忠先生（董事會主席）、胡少華先生及李陽金

先生；(ii)非執行董事黃良地先生；(iii)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奇先生、林勇先生、郭曉

紅女士及黃善榕先生。


